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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常

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匠心家居”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自 2021 年 9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现持续督导期届满，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出

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保荐总结报告书和证明文件及其相关资料的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2、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进行的任何

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本人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1、保荐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3、主要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2203

室  

4、法定代表人：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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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项目保荐代表人：吕岩、傅志武 

6、项目联系人：吕岩、傅志武 

7、联系电话：021- 68821584 

8、是否更换保荐人或其他情况 

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未发生变更，保荐代表人变更过 1 次，具体情况如

下：中信建投证券原指派吕岩先生、刘洋先生担任匠心家居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

人，2021 年 12 月，刘洋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匠心家居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

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建投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傅志武先生担任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

责。 

三、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证券代码：301061 

3、注册资本：167,370,613 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常州市星港路 61 号 

5、主要办公地址：常州市星港路 61 号 

6、法定代表人：徐梅钧 

7、实际控制人：李小勤 

8、联系人：张聪颖 

9、联系电话：：0519-85582889 

10、本次证券发行类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11、本次证券发行时间：2021 年 8 月 30 日 

12、本次证券上市时间：2021 年 9 月 13 日 

13、本次证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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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工作概述 

1、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匠心

家居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积极配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审核，组织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答复并保持沟通；取得注册

批文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向其提交推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上市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2、持续督导阶段，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督导发行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关

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提升规范运作水平；督导发行人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事前或事后审阅；督导

发行人合规使用与管理募集资金；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证关联交易公允

性和合规性相关制度；持续关注发行人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是否履行规定等事项；

持续关注发行人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督导相关各方切实履行其所作出的各

项承诺；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

金往来情况；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现场

检查报告及持续督导跟踪报告等相关文件；对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培训；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境、业务状况及财务状况等。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无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公司能够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及时、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对

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

时应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发行人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的现场检查等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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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持续督导相关工作

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均能勤勉、尽职地履行各自相应的工作职责。在本

保荐机构的尽职推荐过程中，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出具专业意见，并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和核查工作。在本保荐机构

对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出

具有关专业意见。 

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总结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吕岩               傅志武 

 

 

 

保荐人董事长或授权代表签名：______________    

                                陈友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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